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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1 

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提前终止国金-电子城物业租金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

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2018 年 5 月，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

子城有限”）对其部分物业实施了资产证券化运作，成立了国金-电

子城物业租金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计划”）。现公司

拟提前终止专项计划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专项计划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于

2017年 9 月 29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公

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全资子

公司电子城有限通过专项计划管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国金证券”）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20亿元的专项计划进行融资。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8 年 2月 9 日出具《关于对国金-电子城物

业租金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》（上证

函[2018]175 号）。2018 年 5月 16 日，国金证券完成了专项计划的推

广、募集及发行工作，募集资金总额为 18亿元人民币。2018年 7 月

3 日，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，实施并

完成本次专项计划。 

二、本次提前终止专项计划的安排 

根据公司经营及融资结构调整的需要，经深入研究，按照专项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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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相关协议中有关专项计划终止的安排，公司拟以公开发行公司债券

所募集的资金偿还电子城有限所对应的《信托贷款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

2017 粤财信托贷字第 20042 号）的借款，使专项计划全部资产支持

证券持有人所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提前结束，专项计划管理人提

前终止专项计划。 

公司提前终止专项计划的实施以如下条件成就为前提： 

（一）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

下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审核通过并取得其批复后成功发行； 

（二）提前终止专项计划事项已经计划管理人召集召开的资产支

持证券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三、本次提前终止专项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提前终止专项计划，可解除已抵押的物业资产，有利于公司

更合理自主的利用所持物业，促进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。 

本次提前终止专项计划，是以低成本资金偿还高成本资金，有利

于节约公司财务成本的支出，将使公司财务结构更加合理。 

四、专项计划提前终止的风险提示事项 

鉴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审核通过，具

有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公司如未能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审核通过（包括但

不限于撤回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、申请被否决等）或虽已取得中国证

监会的审核通过但未能成功发行，均将阻碍公司提前终止专项计划的

实施。 

基于公司债券发行利率的不可预测性，公司以发行公司债券所募

集的资金偿还电子城有限所对应的《信托贷款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2017

粤财信托贷字第 20042 号）的借款，是否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一定

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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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经计划管理人召集召开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

提前终止事项，则本次专项计划提前终止的实施符合专项计划的相关

约定，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。 

请予以审议。 

 

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10 月 30 日 

 

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

议案 2 

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提前终止专项计划

相关事宜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公司基于经营及融资结构调整的需要，经深入研究，拟提前终止

专项计划。为合法、高效地完成提前终止专项计划的相关工作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及

专项计划的相关约定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

与本次提前终止专项计划有关的具体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一、根据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制定和实施本次提前

终止专项计划的具体方案； 

二、修改、补充、签署、递交、呈报、执行与本次提前终止专项

计划相关的交易文件及其他必要文件； 

三、进行本次提前终止、清算专项计划业务开展过程中的信息披

露工作； 

四、决定暂停、中止或终止实施本次提前终止专项计划或修改本

次提前终止专项计划的方案； 

五、办理与本次提前终止、清算专项计划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； 

六、在上述授权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的前提下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

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提前终止、清算专项计划有关的上述事宜； 

七、本授权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提前终止

专项计划实施完毕之日终止。 

请予以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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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10 月 30 日 

 


